
 

資料文件  
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  
 

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尖沙嘴槍擊事件 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簡述警方至今就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

日尖沙嘴槍擊事件（事件）所確定的主要事實及相關事

宜。  
 
背景  
 
2 .   事務委員會秘書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發信

（見附件Ａ），邀請當局出席事務委員會就事件召開的特

別會議。當局於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回覆（見附件

Ｂ），當中指出死因裁判官已要求警方就事件的死亡個案

呈交報告，而警方亦就此展開調查。因此，當局在現階

段與事務委員討論與事件的有關事宜並不恰當。當局建

議事務委員會考慮應否舉行有關的特別會議。  
 
3 .   二零零六年四月三日，事務委員會秘書致電當局，

通知有關的特別會議仍會如期舉行。二零零六年四月四

日，當局發信（見附件Ｃ）進一步告知事務委員會，指

出警方已向死因裁判官提交初步報告，死因裁判官是否

召開死因研訊正在考慮中，因此「有案尚在處理中」的

原則適用。當局建議事務委員會重新考慮是否適合繼續

舉行有關的特別會議。  
 
4 .   當局在二零零六年四月六日接獲事務委員會秘書

通知，指定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七日舉行的特別會議仍會

繼續召開，並邀請當局出席。雖然當局尊重事務委員會

的決定，但希望一開始再次指出，有鑑於有可能會就事

立法會CB(2)1680/05-06(01)號文件



 -  2  - 

件進行法律程序，因此當局適合與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

的範圍定當有局限。  
 
事件  
 
5 .   下文第六至九段簡述當局基於法律意見認為在現

階段適合就事件向公眾披露的主要已確定的事實。現時

並不適合就傳媒不同的報導作出具體回應，但當局希望

概括地指出，未經證實的揣測及指控實不宜作準。  
 
6 .  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七日凌晨一時十四分左右，兩名

警務人員曾國恆和冼家強在尖沙咀柯士甸道與廣東道交

界附近的一條行人隧道巡邏。當他們到達一處樓梯（即

現場）時被一名獨行疑犯開槍襲擊。兩人開槍還擊，冼

氏並與疑犯糾纏。曾氏及洗氏皆中槍。他們其後被發現

於現場倒地，在附近並發現疑犯亦倒地，疑犯為隸屬東

涌警署的休班警員。  
 
7 .   事件中共發射了十發子彈，而警方在現場發現了三

支手槍。根據警方的調查發現，五發子彈由曾氏的手槍

發射，兩發子彈由冼氏的手槍發射，而餘下三發子彈則

從在疑犯身旁發現的生左輪手槍射出（這支手槍的彈

輪內只有三發子彈）。  
 
8 .   曾氏所發射的五發子彈全數在疑犯身上尋回。疑犯

於凌晨一時四十五分在伊利沙伯醫院證實死亡，致死的

原因是所有重要器官 (包括肺部及心臟 )受損。去世的曾氏
左臉頰中了一槍，於凌晨二時十分在伊利沙伯醫院證實

死亡，致死的原因是靜脈和動脈受損，以及喉嚨位置嚴

重出血導致窒息。冼氏右頰和左小腿共中兩槍，但沒有

致命，現在情況穩定。  
 
9 .   警方曾徹底搜查案發現場鄰近範圍，並於佐敦區官

涌街近寶靈街的一個收費錶停車位（距離槍擊現場約 100
米）發現一輛失竊客貨車。該客貨車於二零零五年十月

五日在天水圍區報失。警方亦於東涌發現一輛電單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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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方相信疑犯曾於事發前某階段駕駛這兩輛車輛。  
 
梁成恩以及銀行劫案中護員被殺的案件（兩宗案件）  
 
10 .   警員梁成恩在二零零一年三月十四日在接報處理

荃灣石圍角邨一宗噪音投訴時被槍殺。梁氏的警槍（裝

有六發子彈）連同快速上彈器（內有另外六發子彈）以

及其警察記事冊事後均下落不明。兇徒開了六槍，其中

五槍打中及擊斃梁氏。  
 
11 .  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，一名蒙面獨行賊打劫麗城

花園恒生銀行，劫去大約 50 萬港元現款後逃脫。在劫案
的過程中，兇徒開了三槍，並殺害了銀行的一名護衞員。

軍 火 檢 驗 證 實 射 殺 梁 氏 與 該 名 護 衞員屬 同 一 支 左 輪 手

槍，而該手槍與警方所用手槍的型號類似。  
 
12 .   由於兩宗案件涉及同一支左輪手槍，警方於是作一

併調查。在調查過程中，警方曾向超過 8 500 人問話，包
括梁氏的朋友、同事和相關人士等；有相關刑事或精神

病記錄的人；與案發現場或附近地方有關的人；特徵與

該名疑犯類似的相關人等（包括警務人員）。此外，警方

亦曾在本地及海外尋求專業意見。然而，仍未能查出疑

犯的身份。  
 
事件及兩宗案件  
 
13.   在事件中的疑犯身旁發現的手槍其後證實是已故

警員梁成恩的失槍。調查至今顯示疑犯有參與有關事件

及該兩宗案件。如疑犯仍然在生，當局應有足夠證據作

出起訴。  
 
警務人員的心理測驗  
 
14 .   事務委員會亦詢問為警員進行心理測驗的相關事

宜。由於就事件可能進行的死因研訊亦可與此相關，因

  



 

 

-  4  - 

 

此當局認為不宜就此作出詳細評論。但一般而言，心理

測驗作為可以精確識別有可能出現精神問題的紀律部隊

人員的一項工具，其成效和可信性未被肯定，亦有可能

牽涉歧視的問題。因此，大部份的心理測驗，如為執法

機關所採用，多只是用作人事篩選用途。  

 
跟進  
 
15 .   警方完全明白市民對事件的關注，因此正優先處理

有關的調查工作。一名專長處理死因研訊的律師正為警

方就事件進行的調查緊密提供意見，警方會繼續確保調

查是徹底及公正地進行。警方會在完成調查後向死因裁

判官提交最後報告。  
 
結論  
 
16 .   我們完全理解公眾對這宗事件的關注。當局會謹守

最高的標準，根據行之有效的程序繼續處理事件，包括

有可能會進行的死因研訊。  

 
 
 
 
保安局  
香港警務處  
律政司  
二零零六年四月  














